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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法 

1.  本报告系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所载准则以及人权理事会第
6/102号决定中所载准备普遍定期审议资料的一般准则编写。 

2.  为编写本报告成立了一个跨机构工作小组。本报告曾提交非政府组织，听取
其评论意见。报告于 2011年 1月 11日获得政府核准。 

 二.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规范和体制框架 

 A. 国家背景 

3.  拉脱维亚系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成立于 1918年 11月 18日。 

4.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使拉脱维亚丧失了独立。 

5.  鉴于合并拉脱维亚属于非法性质，拉脱维亚从法律上仍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继续存在，为全世界 50多个国家所承认。 

6.  1990年 5月 4日，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独
立宣言”，基于国家延续性从事实上恢复了 1918 年 11 月 18 日成立的拉脱维亚
共和国。“宣言”中宣布，从该宣言通过之时起，1940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拉
脱维亚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即被废除。“宣言”还规定在拉脱

维亚全境部分恢复 1922年 2月 15日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 

 B. 《宪法》和其他法律 

7.  《拉脱维亚宪法》于 1922年 2月 15日通过。从 1940年到 1990年期间，宪
法被非法中止实施。1991 年 8 月 21 日，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通过《关于
拉脱维亚共和国国家地位的宪法法》，全面恢复实施《宪法》，并结束过渡期，

以便从事实上恢复拉脱维亚的国家权力。 

8.  1922 年《宪法》中没有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独立篇章，因此最高委员会于
1991 年 12 月 19 日通过了《关于个人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宪法法》，其中根据
国际人权标准定义了基本权利。 

9.  1998 年 10 月 15 日对《宪法》作出修正，新增加了第 8 章“人的基本权
利”，以国际人权标准为基础。随着修正的生效，1991 年 12 月 10 日的《宪法
法》被废除。《宪法》涵盖的原则通过国家法律规范(法律、政府条例等等)加以
实施。享有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各个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尊重人权。设立

了各级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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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体制框架 

10.  拉脱维亚共和国实行分权原则。根据《宪法》，国家主权属于拉脱维亚人
民。在国家一级，议会代表人民享有立法权；行政权由部长组成的内阁行使。总

统在国际上代表拉脱维亚，履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司法权力由三级法院

(区(市)法院、大区法院和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行使。还有按照“巴黎原则”设
立的国家人权机构――监察员办公室。 

 1. 立法权 

11.  议会中的人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监督国家人权发展情况，包括社会融合、
大众传媒提出的问题、宗教组织活动、剥夺自由场所中被拘押者的人权、促进男

女平等问题、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和消除教育机构中的暴力现象。委员会审查相关

法律草案，并对相关机构履行议会监督职责。为推动尊重儿童利益，委员会设立

了保护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参与起草法律，对负责保护儿童权利的

机构授予更广泛的权力。议会其他委员会也审议人权各个方面的问题。 

 2. 国家总统 

12.  根据《宪法》，总统可请求对法律进行重新审查。从 1993 年到 2010 年，
总统将 66 部法律转交议会重新审查。根据《宪法法院法》，总统有权向宪法法
院提出申请，就某项法律与《宪法》是否相符的问题启动违宪诉讼。自《宪法法

院法》生效以来，总统提交了一次这种申请，时间是 2009 年。总统设立了几个
协商机构(少数群体协商委员会、宪法权利委员会)，负责分析本国的人权状况和
拟订提案。 

 3. 行政权 

13.  根据《宪法》，公共行政机构隶属部长内阁。主管各个部门的部委负责增
进和保护人权并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各部委下设各种权利保护和实施监督机构。

例如，国家保护儿童权利监察署在福利部的监督下开展工作。生活费保障基金管

理局受司法部监督，在儿童只得到父母一方资助而另一方未遵守法院关于支付儿

童生活费裁决的情况下，管理局通过保障最低生活费来保证儿童享有社会保障的

权利。法律援助管理局受司法部监督，向低收入者提供由国家资助的法律援助，

并向受害者拨付国家赔偿金。国家缓刑服务局隶属司法部，负责保证社区服务令

判决的实施符合适当的标准，并促进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卫生监察署隶

属卫生部，监督保健服务的获得和提供情况。 

14.  一些部门的部委设立了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协商机构，以促进遵守人权。教
育和科学部的少数民族教育协商委员会推动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

进行讨论。司法部下属的促进少数民族组织参与委员会确保非政府组织参与制订

关于族裔政治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提案。福利部协调国家残疾人问题委员会和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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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两个委员会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伙伴组织的代表组成。 

 4. 各级法院和宪法法院 

15.  拉脱维亚有三级法院系统――区(市)法院、大区法院和最高法院。由 42 家法
院审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这些法院分为三级――35 个区(市)法院、6 个大
区法院和 1 个最高法院。自 2004 年以来，行政纠纷由区行政法院、大区行政法
院和最高法院行政案件局审理。

1 

16.  法官是独立的，只以法律为准绳。应聘法官职位者必须满足《司法权力
法》中规定的条件，经过司法应聘人员遴选程序，参加培训，并通过资格考

试。
2 担任法官者不得加入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

规定了关于兼职的手续，并对法官的商务活动作出了限制。 

17.  对刑事诉讼设置了特别职位――调查法官。调查法官由区法院院长任命，具
有规定任期，负责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监督刑事诉讼案件中尊重人权的情况。调

查法官可以启动程序，对奉命进行刑事诉讼的官员履行公务时的侵犯人权行为进

行问责。 

18.  1996 年通过了《宪法法院法》，根据这部法律设立了宪法法院，负责审查
国家法律规范是否符合《宪法》的条款和对拉脱维亚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的条

款。宪法法院的判决及其对法律条款的解释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全体国家和地方政

府机构以及自然人和法律实体均有约束力。自 2001 年以来，个人有权提交宪法
指控。自宪法法院设立以来，到 2010 年中，共启动了 182 起宪法诉讼案件。自
引入宪法诉讼机制以来，个人向宪法法院提出的指控有 7,102 起，其中 379 起已
由法院启动宪法诉讼程序，其中宪法法院已下达 84 起判决(包括在联合案件程序
内下达判决)；有 26起案件已经结案。 

 5. 国家人权机构(监察员) 

19.  国家人权办公室于 1995 年依照联合国《巴黎原则》设立，是负责提升人权
意识、推动理解和遵守人权的国家机构。2007 年，利用国家人权办公室的机构
基础，通过加强机构的独立性和扩大职权，成立了监察员办公室。监察员的主要

任务是推动保护人权，确保按照善政的原则以合法和适当的方式行使国家权力。

监察员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监察员有权根据申请、指控或依照职权启动

案件审查。监察员有权提请议会或政府注意国家法律中的缺陷，请其予以废除，

并可在必要时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在有些案件中，如确定违反了平等待遇的原

则，监察员有权向普通法院提交申请。3 

 6. 地方政府 

20.  地方政府提供社会援助和社会关怀、医疗服务及教育，并参与社会融合进
程。例如，地方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弱势人口提供社会援助(社会福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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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住家或通过机构提供短期社会关怀和社会复原服务。地方政府通过社会局提

供社会援助服务。地方政府为孤儿和无父母照料的儿童提供进入教育和抚养场所

的机会，为其提供监护、照管、收养等服务，保护儿童的个人和财产权利及利

益。设立了孤儿法院，以保护儿童或其他无法律行为能力者的权利和利益。每个

市政当局必须确保提供保健服务，保证其行政辖区内的儿童和青年有机会接受教

育。一些市政当局成立了人民协商委员会，就突出的问题拟订提案。 

 7. 检察官办公室 

21.  检察官办公室是隶属司法部门的机构，职权包括对遵守法治情况开展独立
监督。检察官办公室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时，可监督审前调查，启动和进行检

诉，在法庭诉讼中代表国家提出公诉，其中包括对涉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提出

起诉。检察官办公室也监督法院判处的剥夺自由处罚的执行情况，参加有关改变

刑期或已判处刑罚条件的法庭审理。在涉及准许或废除收养、确定个人无法律行

为能力以及确定监护的案件中，检察官参加法庭审理并提供专家意见，从而履行

民事诉讼中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关于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

投诉主要涉及民法问题、侵犯未成年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以及侵犯被拘留者权利

和合法利益的问题。
4 自颁布《宪法法院法》以来，检察官办公室共向宪法法院

提交三份申请；其中两份获得接受。 

 D. 国际承诺 

22.  国际法律文书构成本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制订和解释本国法律规范时
予以适用，在有些案件中可直接适用。拉脱维亚法院，包括宪法法院，在判决中

经常援引国际法律规范。议会批准的国际条约优先于本国法律规范，但低于《宪

法》。在解释《宪法》条款时常常适用国际法律规范。 

23.   1991 年，拉脱维亚加入联合国，与联合国各个机构密切合作，其中包括人
权高专办。1991 年，拉脱维亚恢复国际劳工组织成员资格，并于 1999 年加入世
贸组织。拉脱维亚还加入了一些区域性组织，1991 年加入欧安组织，1995 年加
入欧洲理事会，2004年加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24.  2001 年，拉脱维亚是首批向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的国家
之一；此后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三次访问拉脱维亚(2004 年，任意拘留问
题工作组；2007 年，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
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2008 年，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
别报告员)。拉脱维亚曾在人权理事会届会和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届会上促请联
合国各会员国发出长期有效邀请，以推动发出这样的邀请。 

25.  拉脱维亚加入了各项主要的联合国人权文书，并定期向这些人权文书的监
督机制提交报告。

5 

26.  拉脱维亚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主要公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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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从 1997 年起，《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及其几项议定书对拉脱
维亚开始具有约束力。拉脱维亚承认欧洲人权法院有权受理和审查个人申请。拉

脱维亚也加入了欧洲理事会的其他几项公约。
7 

28.  作为欧洲联盟成员国，拉脱维亚可直接适用欧盟法律或将欧盟法律转为本
国立法。 

 三. 保护和增进人权实践 

 A.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 

29.  《宪法》保障全体拉脱维亚居民在法律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法律中
含有禁止歧视和区别待遇的条款。

8 本国法律规定，违反不歧视原则的行为应承
担行政和刑事责任。 

30.  监察员承担执行防止和禁止歧视政策的机构制度职责，非政府组织和社会
伙伴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监察员也通过向歧视受害者提供协助来履行保护职

能。监察员审查有关国家当局、私人或法律实体歧视或违反平等待遇行为的投

诉。监察员办公室以提供法律咨询或代表个人出庭的形式向歧视受害者提供法律

援助。
9 

31.  国家法律规定对蓄意煽动民族、人种或种族仇恨或不容忍的行为加以处
罚。《拉脱维亚刑法》规定，对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行为加重处罚。从 2000 年
到 2010年 8月，对此类罪行共提起 68起刑事诉讼，21人被定罪。 

32.  从 2005 年到 2009 年，政府通过公众宣传和教育举措实施了“促进宽容国
家方案”。通过预算补贴向一些促进宽容的非政府组织项目提供资助。拉脱维亚

实施了一些“拉脱维亚――多样化中的平等”项目，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伙伴关

系活动资助，用于消除歧视、倡导宽容以及反歧视政策公众宣传领域的国家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10 
将来计划在一般融合政策的框架下致力于倡导宽容，在社会融

合政策指南新草案中将涉及这一问题。 

 B. 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 

33.  《宪法》和《宗教组织法》保障政教分离以及人人有权享有思想、信仰和
宗教自由。国家不保存个人的宗教倾向记录，也不干涉宗教组织的内部运作。国

家和市政府协助宗教组织维护国家和地方的文化纪念物。成立了牧师服务处，确

保向有宗教信仰或不依附任何具体宗教传统者提供精神关怀。牧师服务处在国家

武装部队、机场、海港和交通站、保健和社会关怀机构以及监禁场所提供服务。 

34.  根据《宗教组织法》，宗教组织指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登记注册的教区、
宗教社团(教堂)和主教区。一个教区中属于某个宗教或教派的信徒可自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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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地点开展宗教活动。任何登记教派的 10 名(或以上)会众可成立一个宗教
社团(教堂)。 

35.  拉脱维亚有浓厚的宗教宽容传统。目前有 15 个登记在册的宗教社团(教
堂)，分成 972 个教区；有 161 个教区实行自治。目前在拉脱维亚登记的宗教组
织分属于 36个教派。11 传统上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新教－路德教派、天主教和
俄罗斯东正教)。 

36.  人人有权独自或与他人共同在宗教组织设立的教育机构中接受宗教教育。
学校中有基督教和道德选修科目。根据家长的选择，少数民族学校中可教授少数

民族特有的宗教。 

 C. 社会融合 

 1. 少数民族的权利 

37.  《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权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及其民族和文化
特点”。根据《拉脱维亚民族和人种群体自由发展及文化自治权法》，保障拉脱

维亚全体常住居民有权建立本民族的社团、联盟和协会。国家有义务为其活动提

供便利和资金支持。 

38.  拉脱维亚是多民族社会，在拉脱维亚境内居住着 150 多个民族。最大的少
数民族是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波兰族。2001 年通过了“国家社
会融合方案”，作为政府规划和实施社会融合政策的基础。“社会融合方案”规

定少数民族教育方案的制订，保证少数群体的参与，涉及对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

资助、少数民族文化自主和扩大文化对话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计划将少数民族

问题纳入新的社会融合政策指南草案中。 

39.  拉脱维亚是欧洲理事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缔约国。 

40.  全国有约 250 个以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倡导族
群对话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及区域分部。从 2005年到 2008年，国家通过预算资
助了近 1,000 个旨在为少数民族融合提供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近 200 个非政
府组织获得国家资助。 

41.  自 2001 年以来，社会融合基金会为努力在国语学习、促进文化认知和文化
互动以及民间社会发展等领域实现社会团结的活动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基金会

预算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和国际资助。从建立以来直到 2009 年底，基金会资助了
1,483个项目，其中包括 880个促进社会和族群融合的项目，总金额 2000万拉脱
维亚拉特。 

42.  2006 年通过了 2007-2009 年“拉脱维亚的罗姆人”国家方案，旨在推动罗
姆社区融入拉脱维亚社会，消除拉脱维亚国内罗姆社区受到的歧视，确保他们在

教育、就业和人权方面的平等机会。
12 
在该方案框架下制订了一个项目，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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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背景的教师助理提供专业培训，并推动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引入这种教师助理

职位。到 2009年，共有 20名罗姆教师助理接受了培训。 

43.  以少数民族语言提供教育是保存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前提条件。政府出资
提供 8 种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立陶宛
语、爱沙尼亚语、希伯来语和罗姆语。有些城市还向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提供额外

资金支持。 

44.  在国家和地方上建立协商机制是便利少数民族参与决策进程的最重要工具
之一。国家一级有三个协商委员会――总统下属的少数民族事务协商委员会、司

法部下属的少数民族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以及教育科学部下属的少数民族教育协商

委员会，三个委员会均有少数民族的广泛参与，其中两个委员会由少数民族代表

担任主席。地方政府内有社会融合委员会和社会融合方案。 

 2. 国籍和归化 

45.  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1991 年 10 月 15 日，根据法律连续性原则，最高委
员会作出决定，对 1940年 6月 17日拉脱维亚被占领以前具有拉脱维亚国籍的拉
脱维亚居民及其后裔恢复公民身份，而不论其属于哪个族群。根据这一原则，

1994 年通过了新的《国籍法》。1998 年通过全民公决对《国籍法》作出修正，
简化了通过归化取得国籍的程序。 

46.   除了拉脱维亚公民身份外，1995 年还创立了非公民身份，作为在拉脱维亚
共和国居住但不具有拉脱维亚或其他任何国家国籍的前苏联公民及其后裔的特别

临时身份。拉脱维亚的非公民不被视为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意
义下的无国籍人，因为非公民享有的权利要广泛得多；对于这些人，拉脱维亚承

担特殊义务――保证在拉脱维亚的合法居留权、在国外的领事保护以及有权返回

拉脱维亚和有权不被驱逐出拉脱维亚。非公民享有拉脱维亚公民被保障享有的大

多数权利。每个非公民均有权通过归化取得拉脱维亚国籍。 

47.  《国籍法》规定取得国籍有下列类型：承认国籍、公民身份登记、归化和
恢复国籍。国籍承认和归化是获得国籍的两种主要方式。在拉脱维亚恢复独立

(1991 年 8 月 21 日)后出生的儿童可通过其父母提交申请登记为拉脱维亚公民。
97%的儿童出生即为拉脱维亚公民；预计这一数字将来还会增加。 

48.  政府通过了若干规定，推动归化入籍，并敦促个人取得拉脱维亚国籍。制
订了符合欧洲标准的语言水平测试，并得到欧洲语文能力测试者协会的核准。通

过归化考试的手续也几次得到简化。13 

49.  拉脱维亚在推动入籍归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民人口比例从 1995 年
的 29%(730,000 人)降到 2010 年 10 月的 14.7%(329,493 人)。拉脱维亚居民中近
83% (1,855,896人)为拉脱维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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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国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 

50.  为确保按照拉脱维亚的国际承诺和国家利益执行移民政策，2003 年新《移
民法》生效，其中规定了外国人入境、居留、过境、被捕、拘留和驱逐的程序。

根据该法，外国人指既非拉脱维亚公民又非该国非公民者。外国人可获得居留

证，有权在一定时期内在拉脱维亚居住。居留证分两种――临时居留证和永久居

留证。14 

51.  移民人数仍然很少。非法移民人数也很少。15 
自 2004 年以来，通过将国家

法律与欧洲联盟现有全部法律相统一，使国家法律得到精简。《移民法》、《庇

护法》以及相关政府条例中规定了移民事务机构的权力、职责和任务。 

52.   2007 年，拉脱维亚开始获得第三国公民融合欧洲基金提供的资助，以进一
步推动移民融合。基金支持拉脱维亚开展活动，以协助第三国国民满足居留条

件，推动他们融入本国。制订了 2007-2013 年多年度资助方案，每年核准年度方
案，确定推动移民融合的具体活动。

16 

53.  1998 年实行《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法》以来实施了庇护程序。在大多数情况
下，拉脱维亚是过境国。作为目的地国时，拉脱维亚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邻国的寻

求庇护者。从 1998年到 2010年下半年，申请庇护者有 356人，其中包括 128名
儿童。对 29人赋予了《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难民地位，并向 39人给予替代身
份。在所有获得难民身份或替代身份的人员中有 4人已经入籍，成为拉脱维亚公
民。从 2002年到 2008年，有 7名无成人陪伴的未成年外国人进入拉脱维亚。对
3名无成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给予了替代身份，但无一人获得难民身份。 

54.  2009 年通过的新《庇护法》规定，在给予庇护程序期间，通过寄宿中心为
寻求庇护者提供必要生活条件，并向他们提供资金援助，用于生活和购买清洁用

品及基本生活用品。难民和被给予替代身份者开始在拉脱维亚居留时，会收到一

份生活费津贴和一份国语学习津贴。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

会。 

 D. 消除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55.  拉脱维亚加入了若干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国
际条约。拉脱维亚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以及《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 

56.  《刑法生效和适用程序法》中规定了酷刑的定义，并规定，涉及酷刑的行
为可被视为《刑法》中规定的若干犯罪行为。 

57.  2005 年通过的《被捕人员拘留程序法》规定了将被逮捕人员拘留在特殊装
备警方短期拘留所(隔离关押处)的手续。为确保短期拘留所逐步遵守该法规定的
标准，规定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最后期限。2006 年通过了《还押拘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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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草拟这些法律时考虑到了《宪法》和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包括《联合

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规定以及欧

洲禁止酷刑和不人道及有辱人格处罚委员会访问拉脱维亚后提出的建议。 

58.  过去几年来，对执行刑罚政策规划更加重视，草拟了政策规划文件并修正
了国家法律。最主要的文件包括《定罪囚犯重返社会概念文件》、《囚犯教育政

策指南》、《2006-2010 年定罪囚犯就业概念》草案、《2007-2013 年执行监禁
处罚及青少年拘留政策指南》。

17 

59.  拉脱维亚通过了《定罪囚犯重返社会概念文件》，为罪犯设计了重返社会
的模式。目前这份概念文件正处于实施阶段。在监狱总署的预算限制下为罪犯提

供就业和教育机会
18
、社会行为纠正方案、社会复原方案以及宗教教育方案。拉

脱维亚监狱医院于 2007 年迁入新址，因此有关囚犯医疗条件的问题已经得到解
决。 

60.  入狱罪犯能够获得各种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得以就监禁场所侵犯自身权
利的指控提出投诉。最经常使用的救济机制包括监察员

19
、检察官办公室

20
、行

政法庭和宪法法院。可应被拘留者的主动要求安排与与公共检察官进行个人会

面。过去三年中，检察官办公室收到了 181起这类请求，在访问时，没有提出过
关于拘留设施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投诉。 

 E. 男女平等 

61.  拉脱维亚加入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根据 2001年通
过的《男女平等概念文件》，在男女平等领域有 6项主要优先工作： 

• 对社会、专家和制订政策者进行男女平等教育； 

• 精简政策落实监管； 

• 提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简化国家立法，确保实际消除家庭暴力； 

• 增加协调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机会； 

• 研究与健康有关的生活方式习俗。 

62.  非政府组织为落实男女平等政策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参与起草男女平等政
策文件，并参与解决其他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 

63.  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变 1 革，妇女就业水平提高，从 2005 年的 65%提高到
2007 年的 71%。但是，就业市场仍存在明显的分割；妇女在商业、教育、保健
和社会照料领域的任职人数偏高，而这些职业通常薪酬较少。男女薪酬仍存在差

距，但这一差距从 2005年的 18.1%降到 2009年的 15.9%。 

64.  薪酬差别的可能原因与妇女教育或技能水平较低无关。相反，2005 年的大
学毕业生中女性占 70.5%，2009年占到了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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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可以通过加深社会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改变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推动在男
女平等问题上产生积极的转变。因此，在 2005-2008 年期间，重点开展了对不同
目标群体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雇主、学生、教师、法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

政界人士。 

 F. 消除家庭暴力 

66.  对发生在家庭中的《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同样作出惩罚。2010 年对《刑
法》作出修正，增加了一个新的加重因素――犯罪者针对第一序列或第二序列亲

属、针对配偶或前配偶、针对与其组成或曾经组成事实家庭者或针对与其同处一

个屋檐下的人犯下的涉及暴力或暴力威胁的罪行。修正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 

67.  《刑法》中规定强奸和性侵犯行为应受处罚。如果被强奸者系未成年人，
适用加重责任(处以 5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警方监控 3 年)，对涉及幼儿的案件
也适用加重责任(处以无期徒刑或 10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警方监控不超过 3
年)。《刑法》规定，滥用一个人的官方身份、物质或其他依赖关系从事犯罪为
加重因素。对于在家庭内所犯的性犯罪案件，法庭也适用这种加重因素。 

68.  政府通过了“2008-2011 年消除家庭暴力方案”，目的是预防家庭暴力犯
罪，降低犯罪及犯罪后果数字。

21 “方案”规定三种优先活动：确认家庭暴
力；预防家庭暴力；在提供协助和复原服务时的机构协作。除了“方案”中提到

的活动外还实施了其他活动，以精简文件规定(如《社会安全强制措施概念文
件》)，推动机构间合作，培训有关专家。考虑将家庭暴力问题列入《国家家庭
政策指南》。 

69.  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各大区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地方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确保危机中心的运作，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专业协助、支持和资讯。家

庭暴力儿童受害者的社会复原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如果儿童受害者需要有人陪

伴，或者其陪伴者本身需要获得免受暴力的保护，则其在收容机构的食宿费用也

由国家负担。22 

70.  在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合作下，对医务工作者开展了家庭暴力问题培
训活动。按照卫生组织的准则和国际惯例，对生育卫生专家进行检查病人和提供

医学协助方面的培训。在“减少家庭暴力方案”下，对专业工作者进行培训，包

括调查人员、法官、警察、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

工作人员以及危机中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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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儿童权利 

71.  《儿童权利保护法》规范儿童权利保护体系及其主要运作原则。地方政府
的社会服务、警察、教育、卫生和社会关怀机构都属于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

些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是儿童权利保护体系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72.  国家保护儿童权利监察署是主要的儿童权利保护机构，隶属福利部。它对
儿童权利进行监督，提供方法协助，并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监察署审查各种机

构遵守儿童权利的情况；审查无父母照料儿童案件、公共体育和休闲设施以及孤

儿法院主管的有关儿童和其他无法律行为能力者的案件。监察署有权审查侵犯儿

童权利的行政违法案件(公务人员针对儿童的身心暴力行为；非法让儿童参与各
种事项)。监察署与互联网协会合作，开展针对儿童、青年、教师和家长的关于
互联网案例和互联网潜在威胁的宣传活动。有一个特别网站供公众就互联网罪行

进行电子举报。对这些报告进行处理，必要时转交国家警方。 

73.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一个心理帮助热线，遵守匿名原则。如果儿童提供可
能遭受暴力或其他非法活动的信息，则将这一信息送交儿童权利监察署，由该署

与国家警察部门、孤儿法院和其他服务机构开展调查和其他必要的活动，防止任

何可能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
23 

74.  在地方上，孤儿法院监督家庭中尊重儿童权利的情况。法院监督家庭尊重
儿童权利的情况以及监护权落实情况，按照《监护法院法》的规定解决家庭争

端。如果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或父母对之疏于照管，孤儿法院可下令将儿童移交家

庭外照料，交给监护人、收养家庭或儿童照料机构。
24 
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机构和

官员也必须保证尊重儿童权利。 

75.  《宪法》保证人人有受教育权，提供免费中小学教育。根据《宪法》，小
学教育为义务教育。拉脱维亚全体公民、常住居民、持有临时居留证的欧洲联盟

成员国的公民及其子女均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76.  2009/2010 学年初，98%的学龄前儿童(5 岁以上)参加了义务学龄前教育。
提供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的学龄前教育。从 2002 年到 2009
年，《教育法》中关于 5岁和 6岁儿童必须参加小学学前教育的条款得到成功落
实。在这 7年中，为成功实施教育方案，提供适宜的环境、校舍、物质技术资源
并为各自行政区内居住的儿童提供往返教育机构的交通服务。 

77.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可通过特殊教育机构(部分隔离性环境)、普通教育机构中
的特别班(融合性环境)或普通教育机构(包容性环境)接受教育。2009/2010 学年
中，全国有 63 个特殊教育机构，其中就学儿童有 8,906 名，占学生总数的
3.9%。所有普通教育机构均可获得特殊教育执照；截至今日已有 200家机构这样
做了。因此，具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可在普通教育机构就学。 

78.  国家为地方政府开展课外教育方案提供补贴。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各类目标
群体提供活动机会，如社会危险儿童、来自社会弱势家庭的儿童、父母在国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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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儿童、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有健康问题)、低收入家庭儿童、来自大家庭的儿
童、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在国家缓刑服务局备案的儿童、由未成年人监察署督

察的儿童、关押在监禁场所中的未成年人和孤儿院里的儿童。 

 H. 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 工作权 

79.  根据《劳动法》，雇员每周工作 5 天。日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即
每周不得超过 40 小时。应怀孕妇女、产后未满一年的妇女、哺乳期内妇女以及
子女未满 14 岁或残疾子女未满 18 岁的雇员的请求，雇主应保证提供非全时工
作。 

80.  每位雇员除公共假日外，均有权享受最少 4 个日历周的带薪年假。除中止
雇佣关系或雇员未使用带薪年假的情况外，不得以金钱抵销带薪年假。 

81.  按照《劳动法》，产前假 56 天(日历日，下同)，产后假 56 天，可合并使
用，无论分娩前产前假用了多少天，均有 112 天的产假。25 孕产假不得代替带
薪年假。 

82.  每名雇员在子女出生或收养子女时均有权享受育儿假。育儿假最长不超过
18 个月，必须在儿童年满 8 岁前使用。请求休育儿假的雇员和怀孕妇女的职位
必须予以保留。如果做不到，雇主必须保证为雇员提供一个类似或同等的职位，

且条件和雇佣条款不得低于原职。 

83.  在拉脱维亚，雇员可直接或通过代表(工会)保护自身的社会、经济及职业权
利和利益。工会是自愿参加的，一个工作场所可成立若干个工会。 

 2. 社会保障 

84.  人们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1) 退休、残疾、丧失生活保障等的养恤金；
(2) 福利金，例如家人遭遇疾病、育儿、失业、工作事故和职业疾病时。处于风
险境遇的特殊人群或收入下降者除个人的社会保险金(包括未参加社会保险者在
残疾或达到退休年龄时的津贴、有子女家庭、法律监护人和寄养家庭津贴)外，
还获得全民社会救助，即一定金额的津贴。 

85.  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不断增加对残疾人和其他人群的支助。例如，2008 年开
始对需要看护的残疾人提供津贴；2009 年，提高了对残疾人和残疾儿童的几项
社会津贴。 

86.  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人口的社会服务和福利需求增加。2009 年，地方政府
的社会保障基础预算开支为 1.2144 亿拉脱维亚拉特，是 2008 年社会保障预算的
87.9%。2009 年以来，两类津贴是强制性的――最低收入保障津贴(GMIB)和住房
津贴(HB)，其他津贴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津贴总额增长迅速――到 2010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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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 2009年的水平，原因是接受津贴人数增加，国家提供的支助额度增加――
GMIB增加了 50%，HB增加了 20%。26 

 3. 公共卫生 

87.  《宪法》规定，国家须保护人民健康，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援助。《病
人权利法》于 2010 年生效，规定了享受医疗救治的权利，并规范了诸如以下等
事项：病人数据的保护、病人对临床试验的参与、针对医务工作者在医疗救治过

程中对病人生命或健康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包括非金钱损害赔偿的权利。 

88.  过去三年中，国家用于医疗保健的预算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27 
下述人员的医疗保健完全由国家负担：18 岁以下儿童；妇女－孕期保健和分娩
服务；结核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期间的精神病人；一级伤残人员；低收入者和其

他群体。 

89.  怀孕妇女和儿童保健是一项优先要务。儿童享有免费医疗保健(包括家庭医
生出诊、牙医治疗、免疫接种、预防性体检)。为儿童提供免费的结核病、白
喉、破伤风、百日咳、小儿麻痹症、麻疹、风疹、腮腺炎、乙型流感嗜血杆菌、

乙型肝炎、水痘、蜱传脑炎和肺炎球菌感染的疫苗接种。从 2010 年 9 月 1 日
起，对 12 岁女孩由国家出资进行人類乳頭狀瘤病毒免疫接种，以消除罹患子宫
颈癌的风险。接种儿童人数超过了卫生组织的建议水平，例如，97%的儿童接受
了小儿麻痹症免疫接种，接种白喉和破伤风的比例也达到 97%。 

90.  拉脱维亚仍是欧洲国家中艾滋病传播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28 
对艾滋病毒

感染者提供免费医疗和保健。对怀孕妇女进行免费艾滋病毒筛查，以防止新生儿

感染艾滋病毒。 

91.  2009 年起开始实施由国家资助的方案，以及时发现(筛查)乳腺癌和宫颈
癌，还实施了一个方案，用于及时发现直肠癌或肠癌。这些方案的目的是为了降

低癌症死亡率。 

 4. 健康生活环境权 

92.  拉脱维亚于 2002 年批准的《奥胡斯公约》的条款已纳入本国法律。环境机
构收集和更新有关环境状况的信息，并向社会提供，确保民间社会参与决策。环

境协商委员会推动与社会的合作，并推动社会参与讨论法律草案。 

 四. 成就、最佳做法和挑战 

 A. 打击贩运人口行为 

93.  拉脱维亚是遭受性暴力的贩运人口活动受害者的来源国。由于执行机构的
有效工作以及立法的规范，过去几年来贩运人口案件的数字有所下降。 



A/HRC/WG.6/11/LVA/1 

GE.11-10694 15 

94.  2004 年，拉脱维亚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
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
早在 2002 年就对《刑法》进行了修正，纳入“贩运人口”这一新的条款。2000
年，《刑法》中“遣送人遭受性剥削”一条对《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

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中规定的贩运人口行为作出扩大的定义。据此，可对遣送

人接受性剥削的行为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哪怕是在此人从事犯罪行为之前。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根据《刑法》就遣送人接受性剥削问题提起 185 起刑事诉
讼，就贩运人口提起 42起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29 

95.  即使贩运活动没有受害者，也可对贩运人口的组织者进行起诉。国家警察
部门在当前法律框架内开展工作，努力对犯罪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处理，在几乎

所有贩运人口案件中均渗透经过特殊训练的女警，作为可能的贩运受害者。 

96.  几年来，对《刑法》和《行政犯罪法》进行了修正，以减少卖淫服务需
求。禁止第三方从事任何协助卖淫的活动。2009 年以来，《刑法》规定对开
办、维持、管理和资助妓院的行为予以处罚。《刑法》中还规定对使未成年人从

事卖淫或逼迫卖淫的行为予以处罚。 

97.  向任何有可能成为贩运人口受害者的人员告知其有权获得复原服务。在开
展任何诉讼行为之前或期间，国家警察部门向贩运受害者提供政府资助的复原服

务。如同意，由国家出资，邀请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30 

98.  拉脱维亚与若干国家缔结了合作协定，以提高打击贩运人口这个跨境问题
的效率。

31 
这些协定中规定交换情报和数据、开展联合业务活动、交流经验，包

括在人员培训和立法领域这样做。 

99.  过去几年来，拉脱维亚面临国外假结婚的问题，在有些案件中，它们变成
贩运人口或劳工剥削事件。这一趋势还在发展，因此在查找贩运受害者领域开展

了若干活动，就针对此类行为作出刑事处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开展了潜在风

险的宣传活动。 

 B. 公民参与和获得资讯权 

100.  根据 2002 年《国家行政系统法》，机关应让民间社会参与自己的活动；
这种参与形式可以是参加工作组、咨询委员会或需要公众意见的其他程序。议会

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密切合作。
32 
组建了一个三方合作委员会，由政府、

雇主联合会、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代表组成。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事项，机构必须

组织公开的讨论。向社会通报政策文件和法律立法文书的准备情况；社会伙伴可

参加起草进程。民间社会代表可在进程任何阶段提交关于立法草案的建议和意

见，并可公开表达看法。在法律草案解释性说明中应说明民间社会参与的结果。

政府和议会的会议对公众开放，提供议会会议的声频和视频转播。 

101.  地方政府必须就行政区划变更、市政开发方案或区域领土规划组织公开讨
论。在公开讨论期间，地方居民和大众媒体能够获得讨论文件以及有关讨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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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人人均有权就公开讨论的问题表达口头或书面意见。地方政府必须公布

公开讨论的结果以及地方政府考虑到公开讨论结果而做出的决定。 

102.  《宪法》保障人人有权向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提交申请，并收到关于申请
内容的答复。《提交申请法》规定，如果机构对申请不作答复或未在规定时限内

做出答复或未按该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答复，或出现对申请不予置理的情况，则个

人有权向下达的行政令或事实行为提出投诉或上诉。1998 年的《资讯自由法》
规定，个人有权要求获得机构拥有或机构有义务准备的资讯。 

 C. 免费法律援助 

103.  《国家保障法律援助法》于 2005 年生效，通过该法建立的体系，保障贫
穷、低收入或因特殊情况、财产状况或收入状况而需要获得国家保障的法律援助

的自然人(拉脱维亚公民、拉脱维亚非公民、无国籍人、外国人、寻求庇护者、
难民和其他人员)通过国家保障的法律援助资金支持(法律咨询、起草诉讼文件、
代表出庭等)获得公正的审理。2006 年成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负责确保获得公正
审理机会，并向受害者拨付赔偿金。自 2009 年以来，邀请已宣誓律师在刑事诉
讼中提供国家保障的法律援助，以便及时确保个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的

受保障的权利。
33 

104.  《受害者国家赔偿法》于 2006 年生效，规定刑事诉讼确认的受害者个人
可因蓄意暴力刑事犯罪造成的金钱和非金钱损失获得赔偿，即造成严重或中度身

体伤害、造成人员死亡或属于性侵犯性质的犯罪行为。2009 年，对《受害者国
家赔偿法》的修正扩大了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人员范围，列入了艾滋病毒、乙型

或丙型肝炎感染者。
34 

 D. 社会融合 

105.  上面提到(见第 40 段)，在国家支助少数民族非政府组织和推动拉脱维亚少
数民族融合的框架内，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国家预算获得资助。

35 

106.  拉脱维亚民族文化组织协会 (民族文化组织协会)集合了 20 多个拉脱维亚
境内族裔群体的文化组织。从 2004年到 2010年，文化部为民族文化组织协会拨
款 96,341 拉脱维亚拉特。邀请少数民族非政府组织(自愿和免费)提交数据，以
便在文化部的协调下制作拉脱维亚文化电子地图，收集包括未加入民族文化组织

协会的少数民族非政府组织等信息。 

107.  拉脱维亚少数民族在学习国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08 年，拉脱维亚非
公民中有 69%可熟练使用拉脱维亚语，其中 15 至 34 岁年龄段的比例达到
73%)。这一结果是通过多年来执行教育政策和开展教育工作取得的。 

108.  自 1995 年以来，以双语或拉脱维亚语授课的少数民族学校教师可参加拉
脱维亚语培训和双语教学方法课程。这些课程很受欢迎，因此收到来自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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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教师的申请。拟订了一个“少数民族教师通过拉脱维亚语执行教学大纲

的职业能力改进”新方案，以发展教师培训，增加他们的拉脱维亚语知识。 

109.  对学校校长和罗姆家长开展的罗姆教师助理培训方案实施结果的意见调查
显示，对教师助理的工作评价为“良”或“优”。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教师助理

显著提高了罗姆儿童的教育结果，使罗姆人家长愿意让子女受教育。欧洲理事会

特别指出，拉脱维亚的这项举措是一项良好做法。今后考虑在社会融合一般政策

框架内处理有关罗姆社区的问题，以推动将罗姆社区融合政策纳入部门政策中。 

 E. 儿童权利 

110.  《生活保障基金法》于 2004 年生效，它通过设立生活保障基金，在儿童
父母中只有一人提供资助而另一人未履行法院支付生活费用的判决或未全额支付

情况下保障最低数额的生活费用，以确保儿童的社会保障权。生活保障基金的主

要职能
36 是：(1) 在父母中有一人未支付儿童抚养费也不可能追回抚养费的情况

下，确保拨付儿童生活费用；(2) 管理国家预算的拨款和向债务人追回的资金，
确保对基金支出进行管控；(3) 对通过基金和债务人向其拨付儿童抚养费的人员
进行登记。 

111.  儿童权利领域的主要挑战涉及消除阻碍获得儿童发展有利条件的各种障
碍，包括家庭暴力、遗弃、校内和校外暴力行为、贫穷、残疾、行为和功能障

碍。 

112.  过去几年来，出现了一种通过使用电子通讯手段包括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络
引诱未成年人和幼儿从事性活动的趋势。2008 年对《刑法》作出修正，规定引
诱年龄在 16 岁以下者和幼儿从事性行为或引诱未成年人或幼儿见面从事性行为
者作出刑事处罚。 

113.  执法机构的有效活动显著降低了有关未成年人和幼儿从事卖淫相关犯罪的
数字(从 2005 年到 2007 年，共审查了 3 起刑事案件，对 5 人作出有罪判决，但
在 2008 年到 2010 年 9 月 1 日期间未发生此类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和幼儿的有
关生产和传播淫秽色情材料的犯罪数字仍相当较高(在 2005 年到 2010 年 9 月 1
日期间，调查了 23起刑事案件，26人被定罪)。 

114.  2009 年底，开始建立未成年人支助信息系统。系统旨在确保有效处理风险
儿童信息(例如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流浪者、在不利或危险社会环境
中居住者等等)，从而便利执法、社会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业务信息交流和合作，
以及早消除青少年犯罪，防止带来伤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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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残疾人权利 

115.  拉脱维亚于 2010 年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补充议定
书》。政府通过了“2010-2012 年执行《公约》行动计划”；目前正在草拟
“2013-2019年执行《公约》准则”草案。 

116.  这个领域的一项主要挑战是在有限资金范围内为确保残疾人实现无障碍
找到解决办法。为确保残疾人能独立生活，并充分参与生活各个领域，联合国

《公约》的缔约国必须作出充分的安排，使城市和农村的残疾人均能获得和使用

物质环境、交通、信息和通信，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系统以及公开存在和提供

的其他事物和服务。国家法律中没有充分涉及无障碍问题。另一项挑战是承认残

疾人与其他人一样在生活各个方面享有平等的法律能力。拉脱维亚法律事实上全

面限制残疾人的法律能力(将残疾人的法律能力转给其监护人)，而没有规定其他
选择。 

 G. 失业者的社会接纳和保护 

117.  面临贫穷和社会排斥风险的最脆弱群体是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特别是妇女
和单身者)、人口众多的家庭和不完整的家庭、残疾人或有行为障碍者、失业者
(特别是长期失业者)、流民、罗姆人、被监禁者和新出狱者、精神活性物质成瘾
者、劳动市场技能不足、低下或不充分者。约有 26%的人口容易遭受贫穷风险。
此外，国民老化问题增加。拉脱维亚确定了在 2020 年以前将容易遭受贫穷风险
的人数比例降到 21%的目标。 

118.  面对经济危机，为简化确定低收入状况的程序，2010 年修正了政府关于承
认低收入家庭状况或分居人员低收入状况的条例。根据修正过的条例，个人债务

在评估个人财产状况时不予计入，并扩大了在评估个人收入状况时不予计入的动

产和房产的清单范围。为了被确认为低收入，失业但有能力工作的个人必须在国

家就业总局登记。 

119.  从 2009年 7月到 2011年 12月，缴纳失业社会保险年限在 1年至 19年之
间的个人可获得 9个月的失业津贴，津贴额取决于失业时间长短和支付社会保障
的时间长短。国家就业总局为永久居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就业促进活动信息以

及招聘信息。总局开展各种就业举措，以帮助失业者尽快返回劳动市场(职业培
训、重新获得资格和提升资格；有偿临时性工作；提高竞争力的活动，包括提高

社会和工作技能以及提供心理支持；自主创业活动支助等)。预防性减少失业活
动包括：职业咨询，提升自雇人员和商业企业雇员的资质，重新获得资格和继续

教育，国家语言培训、使容易遭受失业风险的成年人和就业者参与终生教育的培

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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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文化权利 

120.  任何人均可为开展创造性项目获得 1998 年成立的国家文化投资基金(文化
投资基金)的支助，以保障文化权利，促进少数民族的权利。文化投资基金是一
个公共基金，推动文化和艺术创造活动的平衡发展，并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基金

为个人和法人提交的项目提供资金，扶持文化复兴、艺术创造和推动多样性。基

金资助文化领域的创造和研究项目，推动获得教育和提高专业资格，推动国际合

作，在全世界推广拉脱维亚文化和艺术，推动文化价值观的保持、推广和提供，

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从 1999年到 2009年，基金会支助了 21,857个项目。 

 五. 克服挑战的国家主要优先事项和举措 

121.  在儿童权利保护领域，国家优先事项是实现儿童在友好环境――家庭中的
发展。要克服这一领域的挑战，主要涉及必须改进各种部门之间的合作，及时防

止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监督和提供方法援助，以提高各部门工作的质量(特别
是监督各部门工作并提供方法学援助的国家保护儿童权利监察署)。 

122.  劳动权利领域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执行“2010-2013 年减少无登记就业行动
计划”；在就业政策领域，优先任务是逐渐脱离保证收入的活动(如在经济危机
中引入的公共就业)，转向提高和促进竞争力的长期活动，包括通过修正国家法
律以及调整劳动市场政策活动及其实施范围。 

123.  在社会保障领域，主要的优先任务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保留业已建立的社会
保障体系，确保其稳定和长期发展――提供社会保险金、津贴和国家社会津贴，

并保留养恤金体系。已草拟了一份关于今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概念文件》。

在起草《概念文件》时，确定不需要剧烈改革，也没有必要改变系统的基本原

则。但有必要作出重大调整，以改进体系当前状况，确保资金的长期供给。社会

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提高退休年龄的问题。为减少临近退休人员带来的人口和系统

压力，《概念文件》设想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从 2016 年起，每年提高 6 个月，
到 2021年退休年龄达到 65岁为止。 

124.  《2009-2015 年法院系统发展政策指南》设想减少和平衡法院的工作量。
为实现这一目标，计划逐步引入调解模式(纯粹调解、法院提请进行的调解、基
于法庭的调解和综合调解)，从而推动法庭外冲突解决方式。已经采取了第一
步――成功实施了纯粹调解模式。下一步是起草《调解法》，制订调解员认证制

度，以确保调整程序遵守统一的原则和基本要求。必须精简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和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以提高法庭诉讼的效率。目前正在实施“拉脱维亚法院

现代化”项目，计划在法庭诉讼中引进和使用音频和视频会议，提高法庭费用管

理水平，提升法庭程序效率，改进信息和服务的提供。 

125.  已着手在监禁场所建立一个罪犯再融合体系，并用于国家缓刑服务局的当
事人。开发这一体系时考虑引进新的再融合和罪犯就业模式，推进缓刑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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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犯人群体(如性罪犯)开发专门的再融合工具。评估了改进剥夺自由场所基础
设施条件的可能性；这将有助于平息国际人权组织对监禁场所条件的批评。 

126.  在更新“社会融合国家方案”时，重要的是新的《社会融合政策指南》的
草拟工作，该政策指南的目的是规定和协调国家的社会融合政策，界定政策目标

及各部门的实施活动。为了推动入籍和增加拉脱维亚公民人数，有必要继续就如

何简化国家政策法律规范和信息活动进行讨论。 

127.  为推动消除仇恨犯罪，必须坚持向社会和执法机构通报种族动机犯罪问题
并进行相关问题教育，以推动更迅速地查明和界定此类犯罪。还必须进一步讨

论，除业已确立的刑事责任外，是否有必要对有关煽动民族、人种或种族仇恨或

敌意的此类罪行另行规定行政责任。 

128.  拉脱维亚法律不允许在和平时期判处死刑。拉脱维亚批准了《欧洲保护人
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6号议定书。关于废除战时死刑的讨论也经常进行。政府
起草了必要的法律修正案草案，签署了《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在

各种情形下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议定书，并做了批准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一提议
没有得到议会的支持，不过会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注 

 1 Table No.1 
‘Overview of the courts’ workload (2006–mid-2010)’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on the of cases 
received during the respective time period). 

Year 
Number of civil cases 

in the first instance

Number of criminal 
cases in the first 

instanc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offence 
cases in district (city) 

courts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cas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Court

2006 53,940 9,613 23,731 3,199

2007 56,835 11,168 24,913 3,121

2008 104,359 12,231 25,689 3,615

2009 135,035 11,650 18,958 4,026

Mid-2010 65,308 4,850 8,478 2,100
 
 2 District (city) court judge is appointed by the Parliament for three years. After three years in the office, 

the district (city) judge may be appointed for an unlimited term of office or re-appointed for a period 
of up to two years. Following the expiration of the extended term of office, the Parliament, pursuant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inister for Justice, shall appoint a district (city) court judge for an 
unlimited term of office. A regional court judge, pursuant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inister for 
Justice and a Supreme Court judge, pursuant to the recommendati 

 3 Statistical data on examined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d consultations by the Ombudsman’s Office: in 
2007 – 5,122; in 2008 – 4,534, in 2009 – 3,603. 

 4 Between 2005 and mid-2010 the Prosecutor’s Office examined 27,799 complaints in the field of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state and persons; in 1,385 cases violation of state’s or 
individual’s legitimate interests or rights was established. 

 5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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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UN Convention of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its Protocol on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by Land, Air and Sea and its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6 ILO Convention No. 29 concerning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ILO Convention No.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ILO Convention No.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ze Convention, ILO Convention No. 98 Right to Organiz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ILO Convention No. 100. Equal Remuneration, ILO Convention No. 111 concerning 
Discrimination in Respect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ILO Convention No.138 concerning 
Minimum Age for Admission to Employment, ILO Convention No.182 on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7 For example,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Ac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etc., and Latvia cooperates with their monitoring mechanisms. 

 8  For example, in the Labour Law, the Law on Social Security, the Ombudsman Law, Law on 
Associations and Foundations,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Code, Criminal Law, Law on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Rights, Law on Patient’s Rights, Education Law, Law on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atural Persons – Economic Activities Performers, Law on Support of Unemployed Persons 
and Persons Seeking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 Law, etc. 

 9 From 2007 to 2009 the Ombudsman’s Office received 532 complaints concerning discrimination 
cases, 161 were examined. Ombudsman initiated 48 ex officio examinations. 

 10 From 2005 to 2009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Latvia – Equal in Diversity’ projects – 494,520.44 EUR. 
 11 Including, Anglicans, Apostles, Augsburg belief certification Lutherans, Bahai, Baptists, Brahmanists, 

Buddhists, modern neopagan movement Dievturība, Evangelic Christians, Hindu, New Apostles, 
Jehovah Witnesses, Lutherans, Methodists, Moses Believers (Judaists), Muslims, Salvation Army, 
Last Day Saints (Mormons), Orthodox, Presbyterians, Reformists, Roman Catholics, Seven Day 
Adventists, Vishnu (Krishnaits), Pentecost, Old-Believers, Visarionisths. 

 12 Table No. 2 
‘State budget grants for Roma NGOs (2006–2009)’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 

Allocated financing (LVL) 30,000 18,320.67 19,999.12 21,172.52 

Number of grants 18 36 21 5 

Number of NGOs 7 11 13 5 
 

 13 Candidates who have obtained education in minority educational programmes and have passed to a 
certain level, centralized Latv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xam, are exempted from the Latvian 
language examination within naturalization procedure. Candidates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65 
years, must pass only the oral part of the examination. Naturalization fees have been reduced several 
times for the unemployed, low income and retired individuals, as well as for other socially sensitive 
groups of population. Political repressed individual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phans and 
individuals from social rehabilitation institutions are exempted from the state fee. In 2010 more than 
61% of candidates for citizenship paid the reduced fee or were released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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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able No. 3 

‘Granted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residence (2006–2009)’ 

Year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 Granted temporary residence 

2006 3,238 2,928 

2007 2,782 4,831 

2008 2,116 4,609 

2009 2,598 2,388 
 
 15 Forced return has been imposed on 139 persons in 2006, 155 persons in 2007, 210 persons in 2008, 

145 persons in 2009, 45 persons by mid-2010. 
 16 State institutions, local governments, associations, found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n 

appl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s programm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gram 12 
projects were implemented in 2007, 17 projects – in 2008. 

 17 Chart No. 1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umber of detainees (2000–2010)’ 

   ◊ – imprisoned convicts, □ – detained, Δ – convicted. 
 

 

 

 
 18 Table No. 4 

‘The Number of Detainees Involved i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6–2009)’   

Year 
Elementary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of 
Interest

Higher
 education

2006 760 128 891 473 –

2007 975 107 1,084 1,087 –

2008 845 101 849 477 6

2009 806 149 1,040 430 14
 
 19 The Ombudsman most frequently receives complaints from detainees about conditions in places of 

detention: in 2007 86 complaints were received, in 2008 – 42 complaints, in 2009 – 50 complaints. 
 20 In 2007, the Prosecutor’s Office examined 602 complaints from detainees, 4 of them were satisfied 

(the term ‘satisfied complaints’ means that the Prosecutor by examining a complaint has established a 
violation of law and therefore has proceeded as prescribed by law); in 2008 – 580 complaints were 
examined; in 2009 – 336 complaints were examined; by 1 October 2010 – 244 complaints were 
examined, two of them were satisfied. 

 21 Data from the Interim Informative Report concerning the fulfillment of activities in 2008 an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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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aged in the Programme on Elimin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2008–2011: 

  Table No.5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victims of any form violence and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ho 
Have Requested Medical Assistance between 2008 and 2009’ 

2008 2009 

Male victims
Of which within 

family
Female 
Victims

Of which within
family Male victims

Of which within 
family

Femal
e Victims

Of which within 
family

2,922 144 885 315 2,012 83 587 199

Total 3,807 (of which 459 within family) Total 2,599 (of which 282 within family) 
 

Table No.6 
‘Number of persons convicted pursuant to particular articles of the Criminal Law for which 
there w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persons held liable for violence against relatives’ (2008–2009) 

 

Murder and 
murder in 

aggravated 
circumstances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severe

bodily injury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oderate bodily 
injury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inor 

bodily injury

Threats to commit 
murder and 

intentionally 
inflict severe 
bodily injury

Cruelty and 
violence against a 

minor

Year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86 66 190 181 119 138 84 79 10 11 35 64

Including 
females 7 3 22 19 4 5 8 8 0 0 7 6

Released 
from 
sanction – 1 – – – – 1 1 – – – 0

 
 22 In 2008, 870 children and 80 guardians received institution-provided rehabilitation; 937 children 

received consultations at the place of their residence. In 2009, 816 children and 79 guardians received 
institution-provided rehabilitation; 1,209 children received consultations at the place of their 
residence. 

 23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0, 5,007 children in crisis situations received telephone 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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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able No.7 

‘Overview of the Work of Orphans Courts (2007–2009)’ 

Year/No. of 
Orphans Courts 

Renewal of parents’ 
right to child-care 

Deprivation of 
parents’ right to 
child-care 

Deprivation of 
guardianship right 

Renewal of 
guardianship right 
(by court order) 

Number of children 
receiving out-of-
family care 
(guardianship, foster 
family, child-care 
institution) 

2007 

514 

506 persons for 

706 children 

1,372 persons for 

1,652 children 

910 parents for 

1154 children 

14 persons for 21 

children 

9,427 (in foster 
families – 421; in 
guardianship 
families – 6,657;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 
2,207) 

2008 

510 

436 persons for 

618 children 

1,532 persons for 

1,914 children 

710 parents for 

888 children 

16 persons for 21 

children 

8,871 (in foster 
families 558; in 
guardianship 
families – 6,101;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 
2,182) 

2009 

Following the 

Regional 

Reform – 153 

498 persons for 

679 children 

1,417 persons for 

1,675 children 

591 persons for 

744 children 

7 persons for 9 

children 

8,714 (in foster 
families – 758; in 
guardianship 
families – 6,044;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 
1,907) 

 
 25 A woman, who started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until the 12th pregnancy week and received it 

during the entire pregnancy period, is ensured with additional 14 days of paid leave, which is added to 
the maternity leave, thereby reaching 70 days in total. Due to pregnancy, childbirth or postnatal 
complications, as well as in case two or more children are born, a woman is awarded with additional 
14 days of paid leave that is added to the maternity leave, thereby reaching 70 days. 

 26 Table No. 8 
‘Amount of Municipalities’ Compulsory Benefits (2008–mid-2010)’ 

Year 
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benefit (GMIB) Housing benefit (HB) 

2008 1,93 millions LVL – 

2009 6,57 millions LVL 12,02 millions LVL 

Mid-2010 7,91 millions 8,38 millions L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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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able No. 9‘Health-Care Budget (2008-2010)’ 

Health-care budget % GDP

Year millions. LVL millions. EUR

2010 432,78 615,79 3.5

2009 453,64 645,47 3.49

2008 569,31 782,02 3.52

 
 28 Table No. 10 

‘Total number of HIV affected (by gender and age). Situation as of 1 October 2010’ 

Number of cases 

Age group (years) Males Females

0–9 17 19

10–14 11 2

15–19 352 211

20–24 812 447

25–29 749 261

30–34 548 206

35–39 374 144

40–44 232 70

45–49 122 42

>=50 112 56

Age unknown 17 8

 
 29 Table No. 11 

‘Initiated Criminal Cases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for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Year 
Pursuant to Article 1651 of the Criminal Law

„Sending Person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1541. of the Criminal 

Law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2007 12 9

2008 13 4

2009 31 3

2010 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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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No.12 

‘Numb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Examined by Court and Convicted Individuals for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Article 1541.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Numb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Examined by Court and Convicted Individuals for Sending a Person with his/her 

Consent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Article 1651. of the Criminal Law) (2005–1 September 201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Until 01.09.2010

Art. of 
the CL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Number 
of cases

Number 
of 

convicted 
persons

1541 1 1 0 0 4 9 4 6 0 0 2 2

1651 21 39 26 47 20 31 10 13 12 17 12 13

 
 30 Table No 13 

‘Number of Victims of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Who Received Sate-Financed Social 
Rehabilitation (2006–2010)’ 

Year 
Number of persons who received assistance in 

the respective year
Number of persons who continue to receive 

assistance since the previous year

2006 6 0

2007 8 4

2008 12 6

2009 14 4

By 31 August 2010 12 5

 
 31 With Uzbekistan, Moldova, Azerbaijan, Belorussia, Armenia, Kazakhstan, Georgia, State of Israel, 

Croat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zech Republic, Cyprus, Lithuania, Slovakia, Slovenia, 
Finland, Spain, Turkey, Hungary, Germany. 

 32 In 2005 a Cooperation Memorandum wa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which to date 
has been signed by 211 organizations. The respective Memorandum is still open for signature. In 
2006 the Parliament adopted a Declara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rliament 
and NGOs. 

 33 Table No.14 
‘State Ensured Legal Aid (2006–31 July 2010)’ 

Year 

Tot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submitted 

by natural persons Of which satisfied Number of refusals 
Amount of disbursed State
 Ensured Legal Aid (LVL)

2006 1,085 689 300 282,114.10

2007 1,012 783 169 502,236.23

2008 1,122 998 154 586,081.47

2009 1,764 1,531 251 581,261.49

2010 1,449 1,662 203 344,840.69

Total 6,432 5,663 1,077 2,296,5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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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Table No. 15 

‘State Compensations to Victims (2006–31 July 2010)’ 

Victims who have received compensation 

Year 

For inflicted 
serious bodily 

injuries 

For inflicted
moderate

bodily injuries
For sex-related 

crimes
For person’s 

death
HIV, B or C 

hepatitis

Amount of 
disbursed 

compensations

(LVL)

2006 12 – 7 30 – 19,035

2007 46 8 45 92 – 94,743.60

2008 121 122 95 138 – 260,200

2009 103 179 138 175 – 352,505

2010 37 74 37 79 – 140,969.59

Total 319 383 322 514 – 86,453.19

 
 35 Table No. 16 

‘State Budget Grants to Support of Minority NGOs’ 

Year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rants (LVL) 39,371 102,701 98,694 145,146 152,822 91,520

Number of 
grants 142 236 243 336 316 98

Supported 
Minority 
NGOs 76 63 73 99 96 74

Supported 
ethnic groups 20 17 18 17 17 17

 
 36 Table No 17 

‘Provision of Subsistence to Children from the Fund (2006–31 July 2010)’ 

Year 
Number of children who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subsistence means
Amount of disbursed subsistence

means (LVL)

2006 16,774 4,083,956

2007 17,920 5,624,758

2008 18,874 7,801,458

2009 23,448 10,769,646

2010 24,975 5,098,151

Total 33,377,969

 

     
     


